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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申請作業要點 

 

102年5月15日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102年8月23日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8月7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3月26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5月17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2月24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提升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專業能力，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並有效整合教學

資源，鼓勵教師自發性結合不同領域專長之同儕共組社群。藉由多元主題的討論與分享，

配合同儕教師經驗交流，達到專業互動成長之目的，並提升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能

力之發展與精進，以求得教師個人成長與團體進步，特訂定「南華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申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辦法： 

(一)申請對象：由本校不同系所或跨校之教師3人以上共同組成跨領域社群團隊，並遴選

一名專任教師擔任社群召集人，專責社群活動之規劃、聯繫與相關成果彙整。 

(二)申請期限：每學期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公告受理申請日期。 

(三)執行期程：以當學期為限。 

(四)申請程序：申請人應檢附申請表與計畫書，以院或系所(學位學程)為單位，向本中

心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召開會議審查核定公告後即開始實行。 

三、補助辦法： 

(一)補助重點：每學期由教學發展中心公告補助主題。社群活動需與教師教學相關，內

容依公告之主題為主，可包括教學觀摩及討論、主題式的經驗分享、教學技巧分享、

新進教師的輔導、跨領域知識整合與研究、及其他創新之教師成長規劃等。 

(二)補助方式：補助費用視計畫年度預算調整。 

1.每學期每組社群補助經費上限視當年度獲相關專案計畫經費而定。 

2.補助經費以業務費（如膳食費、印刷費、工讀金）費用為原則，經費編列基準請

參閱計畫書之經費需求表。 

3.教師社群不補助演講活動。 

四、進行方式： 

於執行期限內，每學期社群活動(含線上)至少舉辦 3 次，每次活動(含會議)時間不得少

於 1 小時（線上討論一小時得採計一次），每位教師須參與教師社群活動達 2/3 場以上，

方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活動以教學觀摩、教學技巧分享與成果發表方式進行。為確實

紀錄社群成員互動情形與社群成果，需檢附簽到表、會議紀錄及活動紀錄檔案。 

五、經費來源： 

由本校相關計畫經費支應，每學期視經費狀況核定，並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六、成果報告： 

(一)獲補助社群應於活動結束後，於期限內繳交成果照片與成果報告書至本中心。 

(二)獲補助社群應配合成果宣傳與推廣，出席經驗分享或成果展示等相關活動。 

七、獲補助教師社群，應於核定補助期限內執行完畢，原則上不得因任何因素申請計畫展延。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